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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
陕市监食生〔2020〕2 号

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开展固体饮料、压片糖果、代用茶

等食品专项整治的通知

各设区市、韩城市、杨凌示范区、西咸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省

局相关处室：

为认真贯彻落实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开展固体饮料、压片糖

果、代用茶等食品专项整治的通知》（市监食生〔2020〕50 号）

精神，切实加强我省固体饮料、压片糖果、代用茶等食品质量安

全监管，严厉打击固体饮料、压片糖果、代用茶等特殊形态或包

装形式的食品非法添加、虚假宣传、违规销售等违法违规行为，

省局决定在全省开展固体饮料、压片糖果、代用茶等食品专项整

治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主要任务

采取有力措施，强化固体饮料、压片糖果、代用茶等特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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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或包装形式的食品生产从原料辅料购进、生产过程控制到成品

出厂，从经营销售到广告宣传，从实体销售到网上售卖的全链条

综合治理，督促生产企业落实主体责任，严格关键控制点、风险

点及薄弱环节管控，确保为公众提供安全的固体饮料、压片糖果、

代用茶等食品。

二、整治重点

（一）整治对象

1.企业名称中含有“生物”“科技”“医药”“营养”等字

样的，获证类别为饮料、糖果、果冻、代用茶、茶制品、其他酒、

蜜饯、水果制品、水产制品和其他食品的食品生产者及委托生产

者。

2.母婴店、医院及其附近的食品销售单位、相关食品生产者

直销网点、线上销售渠道以及面向老年、病弱群体的“保健”类

店铺等食品经营者。

（二）整治的违法违规行为

1.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或超出许可范围从事食品生产

经营活动；生产经营未依法进行注册、备案的特殊食品。

2.生产经营非法添加非食品原料、非食用物质、药品和其他

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食品。

3.食品标签、说明书明示或暗示具有疾病预防、治疗及保健

功能，利用包括广告、会议、讲座、健康咨询在内的任何方式对

食品进行虚假宣传的行为。

4.利用网络、会议营销、电话营销、直销等方式违法营销食

品，将普通食品与特殊食品进行混放销售、以普通食品冒充特殊

食品销售等违规销售及误导消费者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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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整治措施

（一）督促食品生产经营者开展自查

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督导辖区食品生产经营者全面开展自

查，重点是：

1. 生产许可情况。是否持续保持食品生产许可条件，是否存

在以固体饮料等许可类别超范围或者冒充生产婴幼儿配方食品、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保健食品、特殊膳食食品等行为。

2.过程控制情况。是否采购使用无合格证明、不符合食品安

全标准的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是否按照食品安全标准要求设

立食品安全关键环节的控制措施及操作规程，是否无产品标准受

托生产食品，受托生产是否按照规定留存样品并做好记录。

3.非法添加情况。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是否来源明确、标

识清楚，添加剂的管理使用是否合法合规，生产过程中是否按照

产品配方进行投料，原料领用、投料等记录是否齐全，是否违法

添加药品、非食用物质、仅限用于保健食品的物品等。

4.标签标识情况。产品名称是否反映食品的真实属性，是否

使用药品名称命名食品，营养信息是否真实客观，是否执行相应

食品安全标准或标注适用婴幼儿等特殊人群，是否标注或暗示、

误导消费者称其有疾病预防、治疗或保健功能及满足进食受限、

消化吸收障碍、代谢紊乱或特定疾病人群对营养素或膳食的特殊

需要。

5.宣传和销售情况。是否如实记录进货查验等信息，是否购

进标签、说明书涉及疾病预防、治疗以及保健功能的普通食品并

与特殊食品混放销售，是否在销售中利用会议、讲座、健康咨询、

专家推介、虚假广告等形式向婴幼儿、儿童、老年等特殊人群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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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虚假宣传，是否未经许可或在许可登记的经营场所外，利用网

络、会议、电话等营销方式违法销售。

（二）加强监督检查和抽检监测，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

1.加强监督检查。省局将适时开展督导检查、飞行检查，推

动上下联动形成合力，共同抓好专项整治工作，确保专项整治行

动落到实处，抓出成效。

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结合许可工作，对整治对象进行全面梳

理，掌握产品名称、执行标准、原料使用、适用人群、包装或食

用形式、委托生产等情况。要严查市场上将“倍氨敏”固体饮料

（生产企业：湖南唯乐可健康产业有限公司）冒充特殊医学用途

婴儿配方食品进行销售的虚假宣传行为。严查市场上将其他固体

饮料、特殊膳食和调制乳粉等普通食品冒充特殊医学用途婴儿配

方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和保健食品进行销售的虚假宣传行为。

对发现涉嫌非法添加、非法声称产品功效的产品，要及时进行核

查，严防严控食品安全风险。

要严查母婴店、商超等特医、婴配食品经营主体，严格落实

我省“一一二三”特殊食品销售监管模式（即：一证一专二责三

制度）。加强经营场所、设备设施和食品经营过程管理，自觉规

范经营行为，严防严控婴幼儿配方乳粉安全风险。要严查市场上

特殊医学用途婴儿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和保健食品标签是

否标注产品注册号和食品生产许可证号，凡查询不到相关信息的，

要立即下架，依法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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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强抽检监测。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对有委托生产、涉嫌

疾病预防、治疗及保健功能声称或“纤体”“瘦身”等类似宣传

用语、有适宜人群或定量食用的食品，加大抽检监测力度。重点

检验与宣传用语相关的物质是否符合规定，是否非法添加咖啡因、

双醋酚丁、匹克硫酸钠、麻黄碱、伪麻黄碱、酚酞、西地那非、

育亨宾、布洛芬、盐酸二甲双胍、γ-羟基丁酸等药品、非食用物

质以及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

3.严厉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严格按照《食

品安全法》相关规定，对检查和抽检监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依法

处置，严厉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加大处罚力度和曝光力度，落实

违法行为“处罚到人”；对涉及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广告

法》等法律法规的，要实施联合惩戒。涉嫌犯罪的，要及时移送

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四、时间安排

（一）第一阶段：2020 年 7 月 31 日前，督促食品生产经营

者开展自查，全面排查食品安全风险。

（二）第二阶段：2020 年 8 月 1 日至 2020 年 10 月 31 日，

开展集中整治，严厉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三）第三阶段：2020 年 11 月，对专项整治工作进行总结，

完善相关工作制度措施。

五、工作要求

（一）强化思想认识。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

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制定整治工作方案，扎实有效开展专项整治，

细化工作，夯实责任，抓好落实。要迅速排查摸清本地相关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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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经营企业的分布、生产、销售以及添加剂使用、广告宣传等

现状，全面掌握质量安全现状，提高整治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二）坚持打建结合。各地市场监管部门既要久久为功，还

要固本强基、建立长效机制，形成科学有效的治理体系。既要充

分运用联合惩戒机制，针对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发现一起重处

一起，又要完善制度措施，促进企业依法生产、诚信经营、优胜

劣汰。

（三）强化舆论引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坚持开门搞整治，

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大力宣传典型经验和做

法，及时曝光典型违法案例，强化社会共治，形成严厉打击违法

生产经营食品高压震慑态势。

请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将专项整治的基本情况、主要做法、典

型案例、发现问题及原因分析、制度建设及工作建议等形成报告，

以及统计表（见附件）的电子版、纸质版，于 2020 年 12 月 5 日

前报送省局食品生产处。

联系人：省局食品生产处 李埠民 86139296 15002977178

附件：陕西省食品安全专项整治情况统计表

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0 年 5 月 18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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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陕西省食品安全专项整治情况统计表
报送单位（盖章） 联系人： 电话：

类 别

检查食品生产

/经营者数

（家）

发现

问题数

（家）

问题

类型

抽检样品

（批次）

不合格数

（批次）

不合格

项目

责令

整改

（家）

责令

停产

（家）

立案查

处（起）

罚没款

（万元）

吊销

许可证

（张）

移送公安

（件）

备注：1. 类别指食品生产经营许可类别，具体到类别名称、品种明细，如 0606 固体饮料。

2. 问题类型指非法添加、虚假宣传、违规销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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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0年5月19日印发


